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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审计委员会确认意见 

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景隆智装”）拟申

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审计委员会就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及其他需说明事项确认如下（如无

特别说明，本确认意见中简称的含义与《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

让说明书》一致）： 

一、 公司股本的形成及其演变情况 

（一）公司前身景隆有限的设立 

2010 年 11 月 2 日，自然人蒲长晏与星戈信达共同出资设立景隆有限，其设

立过程如下： 

2010 年 6 月 8 日，廊坊市工商局核准景隆有限的名称为“廊坊景隆重工机

械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8 日，星戈信达、蒲长晏共同签署《廊坊景隆重工机械有限公

司章程》。根据该章程约定，景隆有限的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其中：星戈信

达以货币出资 660 万元，出资比例为 66%；蒲长晏以货币出资 340 万元，出资比

例为 34%。 

2010 年 10 月 25 日，三河诚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三诚大验字

[2010]第 65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0 年 10 月 15 日止，景隆有限（筹）

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1,000 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

币出资。 

2010 年 11 月 2 日，景隆有限在大厂回族自治县工商局完成设立登记手续，

并取得其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景隆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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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星戈信达 660.00 660.00 66.00 货币 

2 蒲长晏 340.00 340.00 34.0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0.00 100.00 — 

景隆有限的设立符合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其设立行为合法有效。 

（二）景隆有限的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 

1、2011 年 3 月，第一次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2,000 万元） 

2011 年 2 月 25 日，景隆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如下决议：同意公司增加注

册资本 1,000 万元，由原来 1,000 万元增加到 2,000 万元，其中：星戈信达原出

资 660 万元，现增加 660 万元，增资后共出资 1,32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6%；

蒲长晏原出资 340 万元，现增加 340 万元，增资后共出资 68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34%；全体股东承诺在景隆有限股东会议决议后 15 日内一次性缴足各自出资

额；同意通过章程修正案。 

2011 年 2 月 25 日，景隆有限法定代表人蒲长晏签署《廊坊景隆重工机械有

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1 年 3 月 15 日，三河诚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三诚大验字

[2011]第 10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1 年 3 月 11 日止，景隆有限已

收到星戈信达、蒲长晏共同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1,000 万元，

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本次变更完成后，景隆有限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

2,000 万元。 

2011 年 3 月 17 日，景隆有限在大厂回族自治县工商局办理完毕与上述增资

事宜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景隆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星戈信达 1,320.00 1,320.00 66.00 货币 

2 蒲长晏 680.00 680.00 34.00 货币 

合计 2,000.00 2,0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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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1 年 6 月，第二次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3,000 万元） 

2011 年 5 月 26 日，景隆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如下决议：同意公司增加注

册资本 1,000 万元，由原来 2,000 万元增加到 3,000 万元，其中：星戈信达原出

资 1,320 万元，现增加 660 万元，增资后共出资 1,98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6%；

蒲长晏原出资 680 万元，现增加 340 万元，增资后共出资 1,020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34%；全体股东承诺在景隆有限股东会议决议后 15 日内一次性缴足各自出

资额；同意通过章程修正案。 

2011 年 5 月 25 日，景隆有限法定代表人蒲长晏签署《廊坊景隆重工机械有

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1 年 6 月 10 日，三河诚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三诚大验字

[2011]第 31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1 年 6 月 7 日止，景隆有限已收

到星戈信达、蒲长晏共同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1,000 万元，出

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本次变更完成后，景隆有限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 3,000

万元。 

2011 年 6 月 15 日，景隆有限在大厂回族自治县工商局办理完毕与上述增资

事宜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景隆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星戈信达 1,980.00 1,980.00 66.00 货币 

2 蒲长晏 1,020.00 1,020.00 34.00 货币 

合计 3,000.00 3,000.00 100.00 — 

3、2014 年 10 月，第三次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5,000 万元） 

2014 年 9 月 20 日，景隆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如下决议：同意公司增加注

册资本 2,000 万元，由原来 3,000 万元增加到 5,000 万元，其中：星戈信达原出

资 1,980 万元，现增加 1,320 万元，增资后共认缴出资 3,3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66%；蒲长晏原出资 1,020 万元，现增加 680 万元，增资后共认缴出资 1,7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4%；同意通过章程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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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隆有限法定代表人蒲长晏签署《廊坊景隆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4 年 10 月 17 日，景隆有限在大厂回族自治县工商局办理完毕与上述增

资事宜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实缴完成后，景隆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星戈信达 3,300.00 3,300.00 66.00 货币 

2 蒲长晏 1,700.00 1,700.00 34.00 货币 

合计 5,000.00 5,000.00 100.00 — 

2023 年 12 月 8 日，北京中兴林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中兴林华

验字（2023）第 L239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5 年 1 月 19 日止，景

隆有限已收到星戈信达实缴注册资本 3,300 万元、蒲长晏实缴注册资本 1,700 万

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 

4、2019 年 12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9 年 11 月 28 日，景隆有限原股东星戈信达、蒲长晏召开股东会并作出

如下决议：同意公司股东由星戈信达、蒲长晏变更为星戈信达、蒲长晏、刘芳；

同意星戈信达在景隆有限共计认缴出资 3,3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6%，其中转

让给蒲长晏 800 万元，转让给刘芳 300 万元，转让后星戈信达认缴货币出资 2,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4%，蒲长晏认缴货币出资 2,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

刘芳认缴货币出资 3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 

2019 年 11 月 28 日，星戈信达与蒲长晏、刘芳分别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该等股权转让价格均为 2.98 元/出资额。 

2019 年 11 月 28 日，景隆有限新股东星戈信达、蒲长晏、刘芳召开股东会

并作出如下决议：同意景隆有限股东会由蒲长晏、星戈信达、刘芳组成；同意通

过章程修正案。 

2019 年 11 月 28 日，景隆有限法定代表人蒲长晏签署《廊坊景隆重工机械

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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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8 日，景隆有限在大厂回族自治县行政审批局办理完毕与上

述股权转让事宜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景隆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蒲长晏 2,500.00 2,500.00 50.00 货币 

2 星戈信达 2,200.00 2,200.00 44.00 货币 

3 刘芳 300.00 300.00 6.00 货币 

合计 5,000.00 5,000.00 100.00 — 

5、2023 年 9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23 年 9 月 19 日，景隆有限原股东星戈信达、蒲长晏、刘芳召开股东会并

作出如下决议：同意变更公司股东，由星戈信达、蒲长晏、刘芳变更为蒲长晏、

蒲越、刘芳、华西银峰、上海罡天、景隆智盛、王晓梅、饶炜、竺春飞、顾琦锦、

王俊杰、田向东、王建娥、石爱珍、杨淑云、吕文舵、孙建忠、何丹、吴德政、

苏保霞、侯成；同意星戈信达将对景隆有限 2,200 万元出资额中的 450 万元出资

额转让给蒲越、3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华西银峰、272.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上海

罡天、202.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景隆智盛、1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刘芳、100 万元

出资额转让给王晓梅、1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饶炜、1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竺春

飞、1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顾琦锦、7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王俊杰、50 万元出资

额转让给田向东、5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王建娥、5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石爱珍、

5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杨淑云、5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吕文舵、50 万元出资额转让

给孙建忠、3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何丹、2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吴德政、25 万元出

资额转让给苏保霞、1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侯成；同意其他股东蒲长晏、刘芳放

弃优先购买权。 

2023 年 9 月 21 日，星戈信达与蒲越、华西银峰、上海罡天、景隆智盛、刘

芳、顾琦锦、竺春飞、王晓梅、饶炜、王俊杰、孙建忠、田向东、王建娥、杨淑

云、吕文舵、石爱珍、何丹、苏保霞、吴德政、侯成分别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该等股权转让价格均为 6.11 元/出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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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 21 日，景隆有限新股东蒲长晏、蒲越、刘芳、华西银峰、上海

罡天、景隆智盛、王晓梅、饶炜、竺春飞、顾琦锦、王俊杰、田向东、王建娥、

石爱珍、杨淑云、吕文舵、孙建忠、何丹、吴德政、苏保霞、侯成召开股东会并

作出如下决议：同意景隆有限新股东会由蒲长晏、蒲越、刘芳、华西银峰、上海

罡天、景隆智盛、王晓梅、饶炜、竺春飞、顾琦锦、王俊杰、田向东、王建娥、

石爱珍、杨淑云、吕文舵、孙建忠、何丹、吴德政、苏保霞、侯成组成；同意通

过章程修正案。 

2023 年 9 月 21 日，景隆有限新股东蒲长晏、蒲越、刘芳、华西银峰、上海

罡天、景隆智盛、王晓梅、饶炜、竺春飞、顾琦锦、王俊杰、田向东、王建娥、

石爱珍、杨淑云、吕文舵、孙建忠、何丹、吴德政、苏保霞、侯成签署《廊坊景

隆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2023 年 9 月 26 日，景隆有限在大厂回族自治县行政审批局办理完毕与上述

股权转让事宜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景隆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蒲长晏 2,500.00 2,500.00 50.00 货币 

2 蒲越 450.00 450.00 9.00 货币 

3 刘芳 400.00 400.00 8.00 货币 

4 华西银峰 300.00 300.00 6.00 货币 

5 上海罡天 272.50 272.50 5.45 货币 

6 景隆智盛 202.50 202.50 4.05 货币 

7 顾琦锦 100.00 100.00 2.00 货币 

8 竺春飞 100.00 100.00 2.00 货币 

9 王晓梅 100.00 100.00 2.00 货币 

10 饶炜 100.00 100.00 2.00 货币 

11 王俊杰 75.00 75.00 1.50 货币 

12 孙建忠 50.00 50.00 1.00 货币 

13 田向东 50.00 50.00 1.00 货币 

14 王建娥 50.00 50.00 1.00 货币 

15 杨淑云 50.00 50.00 1.0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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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6 吕文舵 50.00 50.00 1.00 货币 

17 石爱珍 50.00 50.00 1.00 货币 

18 何丹 35.00 35.00 0.70 货币 

19 苏保霞 25.00 25.00 0.50 货币 

20 吴德政 25.00 25.00 0.50 货币 

21 侯成 15.00 15.00 0.30 货币 

合计 5,000.00 5,000.00 100.00 — 

景隆有限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均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并已经工商行政主管机

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备案，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和当时公司章程的规定。该等增资及股权转让均系相关股权变动方真实意思

表示，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公司的设立 

1、公司的设立过程 

景隆智装系由景隆有限以整体变更方式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

的过程如下： 

（1）2023 年 12 月 4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

审字[2023]0021613 号《廊坊景隆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经审计，截至审

计基准日 2023 年 10 月 31 日，确认景隆有限净资产为 329,446,943.77 元，扣除

专项储备 3,387,400.15 元后的可折股净资产为 326,059,543.62 元。 

（2）2023 年 12 月 5 日，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卓信大华

评报字（2023）第 5027 号《廊坊景隆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拟实施股份改制设立股

份公司所涉及廊坊景隆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净资产资产评估报告》，经评估，确认

景隆有限在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0 月 31 日的净资产为 455,656,842.11 元。 

（3）2023 年 12 月 5 日，景隆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按

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现有股东为发起人；同意按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

50,000,000 元计入股本，每股面值 1 元，由公司现有股东按照各自在公司的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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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持有相应数额的股份，可折股净资产扣除折合股本后的余额 276,059,543.62

元列入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4）2023 年 12 月 17 日，景隆有限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签署了《发起人协

议》，以其各自拥有的景隆有限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作为出资

共同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5）2023 年 12 月 17 日，景隆有限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同意选举樊鹏飞为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6）2023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全体发起

人审议并一致通过了《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报告》、《关于发

起设立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发起人用于抵作股款的财产作价情况的报告》、《关于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设立费用的报告》、《关于选举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关于选举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的议案》、《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河北景隆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关于决定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非独立董事、监事报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份公司

发起设立注册登记及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7）2023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公司

董事长，并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8）2023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公司

监事会主席。 

（9）2023 年 12 月 20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

验字[2023]000732 号《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筹）验资报告》，经审



4-1-3-9 

验，截止 2023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已收到各发起人缴纳的注册资本（股本）合

计 5,000.00 万元，均系以景隆有限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止的净资产折股投入，

共计 5,00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净资产折合股本后的余额 276,059,543.62 元

转为资本公积。 

（10）2023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在廊坊市行政审批局办理完毕整体变更的

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其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1028564851177Q 的

《营业执照》。根据该执照记载，公司的住所为大厂潮白河工业区，法定代表人

为蒲长晏，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整，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经

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研发；矿山机械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

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矿

山机械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

机器人的研发；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

零部件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劳务服务

（不含劳务派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设立时，其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持股比例、出资方式如下所示： 

序号 发起人姓名/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蒲长晏 25,000,000 50.00 净资产 

2 蒲越 4,500,000 9.00 净资产 

3 刘芳 4,000,000 8.00 净资产 

4 华西银峰 3,000,000 6.00 净资产 

5 上海罡天 2,725,000 5.45 净资产 

6 景隆智盛 2,025,000 4.05 净资产 

7 顾琦锦 1,000,000 2.00 净资产 

8 竺春飞 1,000,000 2.00 净资产 

9 王晓梅 1,000,000 2.00 净资产 

10 饶炜 1,000,000 2.00 净资产 

11 王俊杰 750,000 1.50 净资产 

12 孙建忠 500,000 1.00 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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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起人姓名/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3 田向东 500,000 1.00 净资产 

14 王建娥 500,000 1.00 净资产 

15 杨淑云 500,000 1.00 净资产 

16 吕文舵 500,000 1.00 净资产 

17 石爱珍 500,000 1.00 净资产 

18 何丹 350,000 0.70 净资产 

19 苏保霞 250,000 0.50 净资产 

20 吴德政 250,000 0.50 净资产 

21 侯成 150,000 0.30 净资产 

合计 50,000,000 100.00 — 

2、股改基准日净资产追溯调整相关情况 

（1）2025 年 9 月 15 日，立信事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5]第 ZB11255

号《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因股改财务报表存

在会计差错，对其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了更正，调减股改基准日净资产

40,310,923.68 元，更正后的股改基准日净资产为 289,136,020.09 元，扣除专项储

备后的可折股净资产为 285,574,556.73 元。 

（2）2025 年 9 月 15 日，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天华

资评报字[2025]第 10810 号《资产评估报告》，经调整，于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0 月 31 日，公司账面净资产原评估值为 45,565.68 万元，调整后评估值为

42,562.18 万元，调减 3,003.50 万元。 

（3）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全体发起人共同签署《发起人协议之补充协

议》，对景隆有限净资产调整事项进行确认，并同意根据调整后的净资产值对《发

起人协议》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同时各发起人确认就上述净资产调整事项不存

在任何现时或潜在的股权争议和纠纷。 

（4）2025 年 9 月 15 日及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及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追溯调整股改基准

日净资产及调整折股方案等事项的议案》，同意追溯调整股改基准日公司的净资

产。此次调整后，景隆有限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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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136,020.09 元，扣除专项储备 3,561,463.36 元后的可折股净资产为

285,574,556.73 元；景隆有限各发起人以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的景隆有限经审

计的可折股净资产 285,574,556.73 元折合 50,000,000 元计入股本，其余

235,574,556.73 元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 

（5）2025 年 11 月 13 日，立信事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5]第 ZB11740

号《关于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新增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变动情况的复核报告》，经复核，公司 2010 年 11

月 2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新增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的变动情况，与实际出资情

况相符。 

公司股改基准日净资产追溯调整后净资产仍大于折合股本金额，该等调整

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整体变更时发起人出资不实；该等调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股东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不会对本次挂牌

构成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四）公司设立后的股本变动 

截至本确认意见出具之日，公司的上述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动。 

（五）公司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情况 

2025 年 3 月 28 日，雄安股权交易所核发挂牌证书，同意公司在雄安股权交

易所孵化板挂牌，公司简称为“景隆智装”，股权代码为“501627”。 

2025 年 10 月 15 日，雄安股权交易所出具《确认函》：“该公司在雄安股交

孵化板挂牌期间，未曾进行过融资或股权交易行为，不涉及公开发行，变相公开

发行、集中交易等情况，不存在违反相关业务规则的情形”。 

二、公司历史沿革中涉及的特殊利益协议及解除情况 

在景隆有限 2023 年 9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时，新增的股东华西银峰与景隆有

限、蒲长晏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在该等补充协议中，存在投资者特

殊权利条款（对赌条款）；截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该等补充协议已解除。具体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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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赌协议的签署情况 

2023 年 9 月 21 日，华西银峰与景隆有限、蒲长晏签署《华西银峰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与廊坊景隆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蒲长晏关于廊坊景隆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了回购、

优先受让权和共同出售权、防止稀释权、优先购买权、优先清偿权、领售权、最

惠待遇条款等对赌条款。 

2、对赌协议的解除情况 

2023 年 12 月 29 日，华西银峰（甲方）与景隆智装（乙方）及蒲长晏（丙

方）签署《终止协议》，约定： 

“第一条 各方一致确认并同意：《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自本协议生效之

日起不可撤销地终止，自始无效且不附任何恢复条款。 

第二条 各方一致确认并同意：自《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至本

协议生效之日，各方对上述协议的履行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自本协议生效之

日起，各方均无权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相关条款向其他任何方提出任

何权利主张或要求。 

第三条 各方一致确认并同意：本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不一致

的，均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上述《终止协议》已生效，相关对赌条款均已清理完毕，各方之间不存在纠

纷或潜在纠纷；上述对赌条款从未实际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形，未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确认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及/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正在履行的对赌协议或类似其他安排，亦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

权变化的约定。 

三、公司历史沿革中涉及的股权代持情况 

公司直接股东所持景隆智装股份不存在代持情形，历史直接股东星戈信达的

出资人存在代持。2023 年 9 月，星戈信达将所持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蒲越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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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不再持有公司股份，至此，公司历史上的股权代持情形已全部解除，公司股

东持有的公司股权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及

潜在纠纷，不存在影响和潜在影响公司股权结构的事项或特殊安排。 

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审计委员会确认意见 

本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审计委员会已审阅上述公司设立以来股本

演变情况，确认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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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申请人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及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高

级管理人员确认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全体董事（签字）： 

 

全体审计委员会委员（签字）：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河北景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蒲长晏  蒲  越  刘  芳  

      

任中华  王  伟  王  飞  

      

张常青  孟国营    

      

王  飞  蒲长晏  张常青  

      

任中华  蒲  越  刘  芳  

      

田向东  武利民  李光荣  


